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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及
2024 年预算草案编制情况的说明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

施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21〕5号）、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的意见》（新政发〔2008〕90 号）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国有

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》（新财企〔2014〕53 号）的规定，2024

年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已编制完毕，现将有关情况

说明如下。

一、2023 年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一）收入情况。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2.4亿

元，为预算的 163.1%，增长 82.4%。主要是区属国有企业 2022

年经济效益同比增长。其中：利润收入 10.7亿元、股利股息收入

1.7亿元。

（二）支出情况。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6.5亿

元，为预算的 94.2%，增长 37.4%，其中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

改革成本支出 0.08亿元、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6.4亿元、其他国

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.1亿元。预算支出增长主要是上年结余资

金全部结转 2023 年安排使用，相应增加对交通、能源、有色、

文化旅游等行业国有企业资本金投入。

未完成预算主要原因：一是预算安排国有企业外部董事薪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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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16亿元，实际委派外部董事人数少于计划数，实际支出 0.1亿

元；二是预算安排国有企业改革成本 0.3亿元，根据企业具体情

况和资金实际需求，实际支出 0.01亿元。

（三）收支平衡情况。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2.4

亿元，加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地方转移支出收入 0.7亿元、

2022年结转收入 1.6亿元，收入总计为 14.7亿元。自治区本级国

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6.5 亿元，对地方转移支出 0.7 亿元，调入

一般公共预算 3.7 亿元。结转下年支出 3.8 亿元，主要是超收收

入按规定结转下年安排使用。

二、2024 年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

排

（一）收入情况。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1.6

亿元，与上年度执行数相比下降 6.4%。其中：利润收入 11.3 亿

元、股利股息收入 0.3亿元。

（二）支出情况。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1.8

亿元，与上年度执行数相比增长 83.1%，主要是按照以收定支原

则，根据上年结转和当年收入情况增加支出安排。其中：解决历

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0.2亿元、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1.4

亿元、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.2亿元。细化项目是：一是

解决自治区国有企业改革历史遗留问题，预算安排国有企业改革

成本资金 0.2亿元；二是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，预算安排

国有企业外部董事薪酬 0.1亿元；三是推进国有资本向关键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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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集，预算安排注入国有企业资本金 11.4亿元；四是安排地方国

有金融企业补助资金 0.1亿元。

（三）收支平衡情况。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

11.5亿元，加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地方转移支出收入 0.7

亿元、上年结转收入 3.8亿元，收入总计为 16亿元。自治区国有

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1.8亿元，对地方转移支出 0.7亿元，调入一

般公共预算 3.5亿元，收支平衡，结余为 0。


